
罗庄交警大队1月15日行风热线工作

报告单

1月15日行风热线节目中，我单位安佰忠同志上线，共接听群众热线电话8个，当场解答2个，下线后，我们对另外6个问题进行了调查落实。

这6个问题中，反映民警警容风纪方面的1个，反映交通违法信息方面的4个，反映交通秩序治理方面的1个。

民警警容风纪方面

孙先生反映：其本人跟着一辆水罐车闯了禁区，警员周建波将其拦下罚款200元，认为执法不公，且态度不好。

经调查，孙先生驾驶鲁Q24261大货车在滨河大道罗庄段因闯禁区被滨河中队值勤民警处以200元罚款，孙先生因民警没对其前面的水罐车实施处罚表示不满，认为不公。经查，该水罐车系罗庄园林处洒水车，是在正常作业期间，因此民警没有对其处罚。我们多次联系孙先生，其电话无人接听，希望孙先生能与我们联系。

交通违法信息方面

王先生反映：其本人在临西五路盛庄段被拍，该路段限速60，认为是误拍。颜先生反映，其本人在临西五路高架桥南被抓拍超速，认为是误拍。徐先生反映，其本人驾驶车号为鲁Q6768Z的蓝牌小型货车在盛庄路段因超速50%被拍，认为是误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该三人反映的都是在临西五路盛庄段因超速被抓拍，该路段限速60公里/小时。经查，王先生于2009年12月23日驾驶鲁Q9U480号厢式货车行经临西五路后盛庄路段时，行驶速度为87公里/小时，颜先生2009年9月28日驾驶鲁Q7656K面包车行经该路段时，车速为69公里/小时，徐先生2009年11月5日驾驶鲁Q6768Z蓝牌小货车行经该路段时，车速为80公里/小时，经比对照片，没有出现导致误拍的因素。我大队车载电子警察系统全部为技术监督部门标定合格的设备，测速数据是准确的，当事人不再有异议，对我们的落实情况表示理解。

孙先生反映，其鲁QC3530车被套牌，在苍山县有一次违章记录，该怎么办？

经查，孙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，根据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，该违法信息应以错误信息处理，由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交警机关予以纠正，我们已通知当事人到苍山交警大队办理。

刘先生反映，金七路东段夜晚路过的大货车车速快，希望治理。

经调查，刘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，有些大货车为逃避路桥收费，趁夜间交警下班的机会，绕经滨河大道进入金七路行驶，由于该路段为新开通道路，配套设施尚不完备，大货车的借道行驶不仅影响了居民生活秩序，也带来安全隐患。我们已将相关情况报告区政府，争取尽快完善交通安全设施，对该路段实行限制通行管理。同时，我们已安排滨河中队，对该路段进行治理，延长巡逻时间，重点加强傍晚时分的流动巡逻。刘先生表示满意。



